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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歡迎聯合國消除對婦女歧視委員會就香港特別行政區情況所發表的審

議報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政府今日（星期六）歡迎聯合國消除對婦女歧視委員會（委員會）於

審議香港特別行政區（香港特區）根據《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

（公約）第 18 條提交的第一次報告後告後所發表的結論意見。聽證會於一

九九九年二月在紐約舉行。  
 
委員會是於二月一日及二日審議了中國根據公約所提交的第三次和

第四次定期報告後，發表結論意見。香港特區的第一次報告已載入中國的

報告內，一併提交委員會審議。  
 
政府發言人歡迎委員會讚賞香港特區派出高層代表團出席聽證會，以

及“按時＂提交了一份“結構嚴謹而內容充實＂的第一次報告。發言人又

歡迎委員會讚揚政府“就報告所作的口頭介紹，以及就委員會的提問作出

詳細的口頭和書面回覆，包括提供有關的統計資料＂。  
 
發言人指出，香港特區尤其重視委員會歡迎《基本法》和《香港人權

法案條例》對男女可享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保障。  
 
委員會在其所發表的結論意見中，讚揚了下列多項積極的措施：  
 
＊委員會對中國在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恢復對香港行使主權後，公約

仍根據“一國兩制＂的原則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區，表示欣慰。委員會亦注

意到，香港特區政府利用互聯網等方式，積極推廣公約。  
 
＊委員會注意到政府最近通過和修訂了多項法律，以消除對婦女的歧

視。委員會特別讚揚一九九五年制定的《性別歧視條例》和隨後成立的平

等機會委員會。  
 
＊委員會又對香港市民的高度讀寫識字能力及政府所推行的免費普

及基本教育制度，表示滿意。  
 
委員會還提出若干問題和建議，所涉及的事項包括婦女性服務提供

者；以及婚姻中的強姦行為等。  
 
發言人表示，政府會仔細研究委員會提出的各項問題和建議。  
 
他說，政府事實上已採取若干步驟，以處理委員會所提出的某些關注

事項。舉例來說，政府已成立一個防止虐待配偶的工作小組，以加強各方

面在處理及打擊虐待配偶工作上的協調和合作；工作小組由社會福利署擔

任主席，成員包括有關政府部門、醫院管理局和福利機  



構的代表。  
 

至於委員會關注到香港特區政府除了制定《性別歧視條例》之外，並

沒有在憲法裏包含對歧視一詞的定義。發言人指出《基本法》第八條已經

訂明，香港原有的法律予以保留，因此，《香港人權法案條例》中除了那

些已被當局宣佈為與《基本法》有抵觸的條文之外，其餘條文仍繼續有效，

包括第一條有關保障男女能平等享受《香港人權法案》所包含的權利。此

外，《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三條，已包含於我們的憲制文件，

即《基本法》第三十九條中。《香港人權法案》第一條是以《公民權利和

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三條為基礎的。  
 
委員會建議設立一個高層次的中央機制，以發展和統籌婦女政策。發

言人表示，由於婦女事宜涉及多個政策範疇，因此現時由政務司司長擔任

主席，並由各有關政策局高層代表列席的政策小組，已發揮了這個作用。

此外，香港特區亦有設立平等機會委員會，負責消除基於性別和家庭崗位

的歧視，以及推廣等機會。  
 
發言人表示，政府高度重視公約的條文，但亦必須考慮香港特區的切

實需要和獨特情況；及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的條文，以審慎地評估目前

履行責任和義務的可行性。直至目前為止，香港特區政府認為有需要繼續

維持這些包括與宗教組織和小型屋宇政策有關的保留條文。如果日後情況

有變，香港特區政府定會檢討有關保留條文的適用性。  
 
在教育方面，發言人表示政府在學校和大專院校招聘教師和招生方

面，嚴格遵守兩性平等的原則。事實上，性別歧視條例中已把在包括教育

及就業的範疇中基於性別的歧視定為違法行為。  
 
發言人又表示，外來婦女勞工正如香港其他勞工一樣，享受到法律的

保護而免遭虐待和暴力侵犯。此外，她們更享有最低工資的保障。委員會

並讚揚政府致力為外來勞工制定一份包括最低工資條文的標準勞工合約。  
 
至於委員會建議把同值同酬的原則納入有關法例方面，發言人表示，

《性別歧視條例》已載明同工同酬的原則，而政府原則上一向支持那些有

助達致男女平等的建議。由平等機會委員會出版的《性別歧視條例》僱傭

實務守則已鼓勵僱主積極地實行同值同酬的原則。事實上，平等機會委員

會已對在香港實施這項原則的可行性進行研究。  
 
委員會關注在人人享有平等普選權的原則下，女性在各選舉界別中的

代表性。發言人指出女性和男性在香港特區同樣享有投票和參選的權利；

事實上，這項權利是受到《基本法》所保障。政府並不認為現時的選舉制

度對女性平等參與政治構成系統性障礙。而正如《基本法》第六十八條所

訂明，政府最終目標是使立法會全部議員都由普選產生。  
 
完／一九九九年三月六日（星期六）  
 

 


